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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晔 苗青：环境伦理学：后现代性、现代性及“他者”视域

     环境(生态)伦理学被普遍认为体现着“后现代”精神，但从思维范式与理论论证的根本特征看，却更多地表现着

“现代性”。这集中体现于环境伦理实际坚持的现代性核心理念，更体现于其“同一化”思维范式与论证方法。因

而，“他者”视域对反思环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并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对的各种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具有启发

意义。  
  [关键词]环境伦理；后现代性；现代性；他者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6-0055-04  
  李 晔(1967—)，男，中山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苗 青(1968—)，女，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广西桂林 541004)  
    
  环境伦理学将自然物作为伦理思维或道德关怀的对象，要求人对自然也履行道德义务，承认自然物也是人类的同

伴或人类与自然也能够而且应该构成道德共同体，这看起来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思想的“反叛”或“颠覆”，因

此，被许多人归入后现代主义。但是，本文认为，环境伦理思想主要的和最根本的特征仍然是“现代性”的。认识到

这一点，对深入反思和推进环境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环境伦理与后现代性  
    
  环境伦理学中的“整体主义”、“生机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密切。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就持

一种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自然观与科学观，并且针对现代主义的“自然祛魅”提出了“自然的返魅”观点，的确与环

境(生态)伦理学许多理论观点相合。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先驱亨利·大卫·梭罗关于大自然及其存在物的“神秘性”与

“神圣性”，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等，都强调大自然本身的“生命”

与“感觉”，坚持一种整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  
  17世纪以来，西方所谓“现代性”思想发展中的“自然(世界)祛魅”，其背后是一种主客二分、自然与社会二分

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世界观描画的世界图景中，只有人是主体，一切非人的存在皆为客体，人类征服自然是完全正当

的。环境伦理学致力于消解人类中心论，转变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生态系统链

条上的一环，这种哲学思维与伦理学观念的转变表现了“后现代性”的一些特征。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强烈的反中心性，反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消解主体性。具体到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与自然万物构成了一

个有机整体，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他

预言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所谓“生态时代”[1](P15)。后现代思想致力于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

种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分化，要求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充分体现了其与当代环境伦

理学的基本理论之间的一些相通性。  
  环境伦理与生态世界观不同于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现代性的机械世界观，它以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

系、世界是一个活的生态系统为哲学基础，通过论证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使“我们”包含在

“自然”之中；或者论证自然的“生命”、“尊严”、“神圣”、“内在价值”与“权利”等，使“自然”归于“我

们”一类。可见，环境伦理学的方法论思路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同一性”(identity)。  
  但是，这样的论证方式与思想特征，实际上与“现代性”更为吻合，而不是后现代性，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在

对传统哲学与近现代伦理学理论的批判中，虽然在具体理论上看起来离经叛道，好象是对传统伦理学的“颠覆”，但

仍然以传统的或“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与论证方法为基础，所以，实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对此西方学者也曾有

所涉及。环境伦理学者以非人类中心的“自然”纬度批判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而其批评者认为环境伦理是对西方文

明原则的颠覆，有学者指出，生态中心思想与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及其现代后继者的自由思想传统其实是一致

的，并以后者为基础。[2](P56-81)  



    
  二、环境伦理学的现代性本质  
    
  总括起来看，环境伦理学的思想方法可以最粗略地概括为道德扩展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其基本观念是，伦理道德

应包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大地，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比

如动物权利论和动物解放运动将伦理道德关系的范围扩展到了动物；生物中心主义认为所有生物和生命形式在伦理道

德关怀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把整个生态系统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和道德对象；生态中心主义和深度生态学

论证宇宙中人类以外事物的内在价值以及与人类的平等地位。其论说的基本思路主要有：(1)通过对其他动物的知觉

和感受痛苦的能力的论证来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动物[3](P128)；(2)论证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自然本身的内

在价值[4](P127-170)；(3)论证动植物与自然物具有与人类虽然程度不同，但实质上一样的“主体性”[5](P9117-
120)；等等。  
  各种理论形态虽然在具体理论上相差甚远，但思维模式与论证逻辑却具有一致性，那就是，或者论证动物、植

物、生命、生态系统等也具有内在价值，或者寻求另外某种能够获得道德身份或道德资格的共同属性，比如感受痛苦

的能力、目的性、自组织性等，目的在于通过这些论证，寻求与人类具有某种质的同一性。因此，其理论思路和方法

论基础实质上是传统伦理学“类”范畴的延伸与拓展，其思维方式和推理基础还是“类”、“共同体”范畴与思维模

式。[6]从后现代主义视域来认真考察，以上所述环境伦理的思维与论证模式表现着西方传统与现代性思想寻求确定

性、普遍性的思维方法特征。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作“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归约主义”，它们都是一种“系

谱”式的论证，或者是一种“根的神话”，“现代性给说明概念增加了根据一般规律和初始条件的可演绎性原则，但

是仍旧与神话思维和以前的哲学同样相信根的神话：哲学说明之所以可以说明只是因为它们可以从逻辑上追寻至第一

原理，而第一原理之所以可以说明是因为它们把现象基于非现象。”[7](P48-65)  
  以此来考察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不论是对“内在价值”、“生命主体”、“主体性”、“感受痛苦的能力”

还是“整体性”、“有机性”、“神圣性”的论证，实际上都在寻求一个支撑点或第一原理，来确立判定伦理道德身

份的标准和理论建构的合法性。因此，环境伦理思想中体现的环境主义、生物(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有机论等

具体思想观念，在表面看来区别于原子式、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论的“现代性”思维模式，而背后的思维与理论范式

仍然主要体现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环境伦理学的另一思想基础是“权利”概念，这也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环境伦理思想正是将此理念的适用范围进

行了扩展而推向自然世界。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论述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废奴运

动、黑人与妇女权利运动等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在他看来，环境保护主义、绿色和平运动与废奴运动、黑人权利运

动、妇女解放运动拥有共同的思想武器和哲学基础。“……一个重要的具有典型美国特征的保护大自然的思想基础：

天赋权利的哲学，这正是他们应用于大自然的古老的美国式自由思想。”[8](P11)环境伦理或保护大自然的思想“不

应被理解为是对传统美国思想的背叛，而应被理解为是对美国传统哲学的扩展和新的运用。”[8](P12)这已经很好地

说明了环境伦理思想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本质。  
   
  环境伦理学要给予自然客体某种绝对权利，这种权利类似于曾用来证明美国革命的合理性的那些不可剥夺的权

利。彼特·辛格那篇被看作早期动物伦理学重要代表作的论文(后来又发展成为一本著作)就用“动物的解放”作为标

题，就是力图把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与捍卫妇女、黑人以及同性恋者的权利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提出了“物种歧视

主义”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其思想与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运动的关联。汤姆·雷根认为，对西方

人来说，一种更重要的扩展伦理范围的方法可以在天赋权利哲学中找到，所有那些用来证明尊重人的天赋权利的理由

都同样适用于动物。他的理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把动物与人类中的被压迫群体加以比较[8](P173)，而生态女性主义

者则把被压迫的女性和被掠夺的大自然联系起来。  
    
  三、环境伦理学的“同化”思想方法根源  
    
  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及伦理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伦理思想中“类”与“共同体”的内涵演化与外延扩

展的历程。这种扩展共同体的思维方式，文兹称之为“同心圆理论”，西尔凡和普兰伍德则比之为树的年轮——离自

我最近的圆圈是对家庭和邻人的义务，往外依次为对社区、国家和对全人类的义务，还有对未来的后代的义务，再往

外推是对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大地的义务[9](P17-22)。这种思想与费孝通先生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

局”概括和人际关系的圈状“波纹”比喻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范围不同。彼特·辛格有一本著作就叫作《扩展着的

圈：伦理学和社会生物学》，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这种道德扩展特征进行了说明和概括[10]。所有这些论述与归纳都

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都会存在一个“中心”，就是以某一中心向外，逐步将原来

不是同类或者不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他者”，“同化”为同类并包容于自己的共同体中。这是传统伦理思想最为基本

的思维和论证方式。  



  孔子讲仁，也是从爱自己的亲人这种自然的、生而具有的情感，经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过程，将等差之

爱外推、扩充。孟子的“四端”说也以“类推”方法为基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事，从兄是也；智之实，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11]。可见，孔子和孟子以及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的基本思维和论证方

式也是一种“中心”扩展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行为类推他人的行为，他人的活动通过

我的活动而被理解，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人”像“我”一样，作为一个类同之物出现。  
  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从总体上看，对他人的存在的普遍意识强调的也是“同”，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也是西方近

现代“普遍(普世)伦理”趋向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  
  就近年来我国哲学伦理学界的研究与争论也可以看出，从传统儒家所谓“亲情本位”的伦理思想到“普遍(普世)
伦理”与“环境(生态)伦理”问题，构成伦理学思想基础的“类”意识、“类”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

化，从家庭(氏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宗教、文化)，到全人类的范围和视域，再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环境。在这样的一种

视野中，全球(普遍)伦理、生命伦理、环境(生态)伦理等领域中许多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应该给予伦理关心

的“类”的外延问题。那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家族到本民族，从自己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人类，从现实的人到潜在

的人类(胚胎与后代)，从现实与潜在的人类到其他自然物种、一切生命形式[6]。  
  这种伦理思想中“类”与“共同体”的扩展演化历程，就是一个将伦理思想视域中的“他人”与“他者群体”不

断地包容进“我们”或“我群”之中的历程，就是一个将原来“异质性”的对象进行“同质化”或“同一化”的过

程。这种“同化”式的思维模式与论证方法在环境伦理学思想中的突出表现通过上面的论述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有

人批评环境伦理学的一些理论把人“自然化”或者“物化”，把人降到了自然的水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思维和论证

所致。“普遍化”、“同质化”是“现代性”体现于现代社会与思想各个领域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环境伦理学

的各种理论与思想形态，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其实是一致的。  
    
  四、“他者”思想视域的伦理学意义  
    
  不论是传统伦理学思想还是环境伦理学，实际上都是关于“我”与“他者”、“我群”与“他群”关系的思想与

理论。归结起来，“他者”(Other)问题的本质是“同”与“异”的关系问题，就是“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

因为传统伦理学思考和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同质”掩盖了“异质”或者“他性(otherness)”问
题。环境伦理学将伦理学的视域扩展到了自然，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差异性与异质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伦理学思考的

一个中心问题，只是因为囿于传统或者现代性的思维模式，我们仍然是从“同质化”的思路来处理和论证环境伦理学

理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这就表现为要么在自然中寻求其与人类共同具有的可以获得道德身份的东西，要么论证

人其实是“自然的”，从而将人“自然化”或者“物化”。  
  自古希腊以来，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本体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当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存在是

一”时，便已奠定这一基本特征及其走向。福柯从多方面分析认定现代性的策略就是将“异”加以规训，使之归于

“同”。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人都论述过“他者”问题，从他们思想的得失中可以获得某

种启发，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环境伦理学以及传统伦理学的思维范式及其问题。  
    胡塞尔从“最邻近的周遭世界之构成”来建构“我群世界”。每一个邻近的周遭世界都像一个圆圈，在它之外有着

大小不等的圆圈环绕着它。每一个邻近的周遭世界构成每个人的经验视域，这个视域被更大且相对不熟悉的外围世界

所包围，视域外的不可知可以透过我们所熟知的视域型态加以模拟。对于胡塞尔来说，“他者”最终可以通过“移

情”作用而被知悉，在面对不同文化或时代背景的“他群”世界时，可以借“民族”的“移情”手段理解这些陌生的

周遭世界[12](P381-383)。可以看出，胡塞尔仍然是坚持一种类推和同类化的思维范式，用他自己话说叫作“类比

的统觉或共现”。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共通于所有人类经验领域的“唯一世界”或“生活世界”消除了“他者”与

“自我”间的差异，“共同世界”就成了“自我世界”的扩展，这是他现象学方法所带来的“他性的还原”。  
  海德格尔指出移情意味着“他者”只是“自我的一个复制品”。他试图建立一种比胡塞尔建基于“移情”更原初

的、更根本的他者观，但是他本质上并没有突出“他者”的异质性，而仍然是趋“同”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

尔的不足与胡塞尔是相同的，都使“他者”服从于“同者”，在胡塞尔那里“同者”被理解为“意识”，在海德格尔

那里被理解为“存在”[13](P22)。  
  列维纳斯认为西方思想追求“同一性”，漠视“他者”(Other)的“他性”(otherness)，除非以“他性”打破

“同一性”，否则无法逃避西方思想中“总体性”的主宰。在列维纳斯那里，“差异”不再是“同一”中的差异，不

是走向“合”的“差异”，而是基于“绝对他者”的差异，是真正“他者”的呈现[14](P60)。列维纳斯所说的“他

性”不能被归纳进或还原成“同一性”而消除。这样，“他者”视域中的伦理关系就成为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重要

课题，这可说是伦理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对本文而言，“他者”思想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环境、自然与人类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关系，这种异质性



促使我们思考人类伦理道德关系扩展的范围和界限问题；另一方面，环境伦理学各种思想派别理论论证中消除“差异

性”追求“同质化”、“同一化”的思维范式，既显示了环境伦理思想理论的“现代性”特征，也显示了传统伦理学

思想理论自身的一些问题。  
  对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反思以及“他者”问题的关注，也为人类当今各种文化和群体之间的交往与发展范式提供了

思想资源，促使我们思考和面对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普遍化过程中，民族性、独立性与文

化自我保存延续等现实问题，对于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尤其是比较伦理学以及比较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等领域，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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